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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教學碩士班(華碩班)概況 

一、成立宗旨 
  本校長期發展師資培育之要務，近年又朝向多元化之發展，使得師

資陣容堅強，有助於本碩士班之發展，發展之方向與重點如下：

(一)多元化

本碩士班強調教學、研究與師資培育並重，一方面致力於促進華語

文教學之專業化、學術化與國際化，一方面積極培育海內外優秀的華語

文教學師資。由於本校有三大語文學系支援師資，本碩士班將培育精通

英語、華語、閩南語、客語方面的華語文教學師資，並培養學生具有第二

外語的能力，完成多元語文教學的使命。本校之「數位內容科技系」、「測

驗統計研究」開發之數位教材與測驗統計系統，更可以使本碩士班之華

語文教學達到多元化、精緻化的境界。

(二)國際化

廿一世紀是華人的世紀，華語將凌駕其他各國語系，成為英語以外，

世界上通用最廣泛的語言。海峽彼岸之中國雖然也發展「對外漢語」教學

課程，然而，長久以來，台灣在國際漢學、華語文學的研究上，成績斐然，

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台灣具有國際化、現代化、多元化、精緻化、

民主化的華語文教學特色，亦使台灣成為世界華語文學習之重鎮。在佈

局全球的策略下，台灣應逐步建立國際化之企圖心，積極向海外拓展華

語文學研究與教學之版圖。本校已與美國、泰國、越南、日本、韓國、奧

地利以及中國大陸多所學校簽訂姐妹校，爾後將透過本碩士班之實體學

術單位，發展華語文教學的國際學術交流計畫，可聘請國際大師級的專

家學者到本校擔任講座教授，並規劃國際學術研討會、籌辦學術刊物，落

實本校的國際學術交流。

(三)漸進式

1.近程

本碩士班近程的目標為整合校內的人才與資源，強化並統整各領域

之特色人才，發展成本碩士班之特色課程，並建置線上華語文教學之分

享與交流的平台。

2.中程

本碩士班中程的目標為整合中區的華語文教學單位(含華語文系所

與華語文中心)，並結合出版界與數位科技公司之力量，推動中區華語文

教學單位之策略聯盟，及產學合作，開發優質的華語文數位教材，研發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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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華語文教學策略。

3.長程

本碩士班長程的目標為結合全國的華語文教學單位(含華語文系所

與華語文中心)，與國際接軌，發展國際合作交流之計畫。 
依循以上多元化、國際化之方向，以及循序漸進的步驟，相信本碩士

班定能發展出具有在地化之優秀特質，又有國際化宏觀視野之華語文師

資培育中心。

二、教育目標

本所主要教育目標有三：

（一）淬礪研究生學思並重之語文專業。

（二）厚植研究生博古通今之文化素養。

（三）陶鑄研究生融會創新之應用能力。

三、本碩士班核心能力與基本素養
教學專業 A.具備華語文的專業知識

B.具備華人文化的專業知識

語文專業 C.具備華語文教學的知識與技能

D.具備華語文的分析與研究能力

E.具備華人文化的分析與研究能力

F.具備華語文教學實務與研究能力

公民素養 G.具備面對挑戰與自我實踐的能力

H.具備關懷生命與群我溝通的能力

I.具備國際視野與尊重文化的素養

四、擬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

教育碩士

Master of Education 
（簡稱 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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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任師資

姓名 職稱 學歷 專長

彭雅玲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

中國詩學、文學理論與

批評、視覺文化、佛教

文學、女性文學、寫字

教學

馬行誼 教授

國立臺中師範學院國民教

育研究所碩士

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

中國思想史、魏晉玄

學、聆聽教學、教科書

評鑑、語文教材評選

魏聰祺 教授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

中國文學史、史傳文

學、修辭學

周碧香
教授兼

系主任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碩士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博士

漢語詞彙學、漢語語法

學

蔡喬育 教授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

多媒體華語文教學、華

語文測驗與評量、華語

文學習心理、華語文師

資培育、多元文化與新

住民教育、教育統計

楊裕貿
副教授兼

師培處處長

國立臺中師範學院國民教

育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

系博士

寫作教學、國小國語科

教材教法、閱讀教學、

書法教學、寫字教學、

識字教學

董淑玲 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所碩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博士

古典小說、現代文學、

少年小說、小說教學



4 

姓名 職稱 學歷 專長

歐秀慧

副教授兼

華語文中心

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碩士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博士

漢語語言學、漢語詞彙

學、漢語語法與修辭、

華語教學、口語與表達

王  珩 副教授

德國波昂一般比較語言學

碩士

德國波昂大學一般比較語

言學博士

語言學、語言文化、語

音學、語言分析

劉君𤥢𤥢

副教授

兼圖書館

閱典組組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

究所碩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

究所博士

明代傳奇、評點文學、

當代戲曲、兒童戲劇

高瑋謙 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博士

讀經教育、明清哲學、

先秦儒道、當代新儒學

高敬堯

助理教授兼師

培處教育實習

與輔導組組長

國立臺東大學語文教育學

系碩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

育學系博士

國小國語科教材教法、

閱讀教學、語文測驗評

量、中文閱讀與寫作

陳芃欣

助理教授兼

師培處課程與

教學組組長

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

校東亞語言文學系碩士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

文學系博士

閱讀教學、閱讀心理

學、中文閱讀與表達

江右瑜
專案助理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

系博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

文學系碩士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學士

大學部：大一國文、左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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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課程架構表(114) 

課程類別 學分數

獨立研究 2 

必修課程 10 

選修課程 24 

合  計 36 

說明：

一、畢業學分：至少應修畢 36 學分。 

二、修習學分：研究生每學期至多可修習 12 學分。 
三、修業年限：至少 2 年。 
四、學分抵免：如曾修習相關課程，非本系開設課程最多只可抵免 6學分，

餘依照本校或本系相關規定辦理抵免。

五、其他修業規定

（一）選修課程：延伸課程共 24 學分，華語文教學類至少修 9 學分，漢語語

言學類至少修 9 學分，跨文化溝通類至少修 6 學分。 
（二）本國學生畢業前，應提出下列一項外語能力證明：

A.符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外語能力合格認定基準。

B.修畢前款認定基準所列外語之任何一種累計至少 10 學分。

（三）本國學生畢業前，須通過「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口試科

目或校內國語正音專長能力檢定。僑外生畢業前，須具備通過國家華語

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華語文能力測驗」（簡稱 TOCFL）高階級 B2 或

以上或同等級之能力證明。僑外生畢業前未符前項規定者，得加修本系

「學術華語」課程，成績及格者視同通過要求。

（四）非華語文科系畢業學生，應修習本校「華語文教學跨領域學程」中「華

語文教學概論」、「華語文教材教法」、「漢語語法學」三門課程。

（五）除正規課程外，研究生須完成校內外華語文教育實習共 60 小時，實習

相關規定悉依本班學生實習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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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課程：必修 12 學分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修

別

學

分

時

數

開課

年級
備註

BTC00030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必 3 3 一上 含量化和質性研究

BTC00060 
華語詞彙學及語法學研究

Research on Lexicology and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Mandarin Chinese 

必 3 3 一上

BTC00020 
華語文教材教法研究

Research o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ology of Mandarin Chinese 

必 3 3 一下

BTC00040 獨立研究

Independent Study 
必 2 2 二上

BTC00070 華語文教學實務

Practice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必 1 1 二下

二、延伸課程：選修 24 學分 
（一） 華語文教學類（至少選修 9 學分）

BTC10050 
漢字書法教學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Calligraphy Instruction 
選 3 3 一上

BTC10060 
多媒體與華語教學研究

Research on Multi-media and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選 3 3 一上

BTC10010 
兒童華語教學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for 
Children 

選 3 3 一下
含班級經營及兒童心理

發展

BTC10090 
閱讀教學理論與實務研究

Research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ading 
Instruction 

選 2 2 一下

BTC10110 
漢字識字教學理論與實務研究

Research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選 2 2 一下

BTC10080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研究

Research on Testing and Assessment of 
Mandarin Chinese 

選 3 3 二上

BTC10120 
寫作教學理論與實務研究

Research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riting 
Instruction 

選 2 2 二上

BTC10130 教育統計分析研究

Research on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選 2 2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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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C10070 
專業華語教學研究

Research on Teaching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選 3 3 二下

（二）漢語語言學類（至少選修 9 學分） 

BTC20010 
漢語語言學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Linguistics 選 3 3 一上

BTC20080 
華語語用學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Pragmatics 選 3 3 一上 含語義學

BTC20020 第二語言習得研究

Research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選 3 3 一下

BTC20120 學術華語

Academic Chinese 
選 3 3 一下 限外籍生修習

BTC20110 
華語口語表達教學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Oral Expression 
Teaching 

選 3 3 一下

BTC20050 
心理語言學研究

Research on Psycholinguistics 選 3 3 二上

BTC20090 
課室外語

Classroom English (or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選 3 3 二下

（三）跨文化溝通類（至少選修 6 學分） 

BTC30010 
華人社會與文化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選 3 3 一下

含本土及海外跨文化溝

通

BTC30020 
語言與文學研究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選 3 3 一下

BTC30030 
語言與文化研究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Culture 選 3 3 二上

BTC30060 
跨文化溝通能力研究

Research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選 3 3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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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執行要點
93.5.25 九十二學年度期初所務會議通過 

99.06.29 第三次所務會議修訂第三條 
100.01.19 第五次所務會議修訂第二、七、八條 

103 年 6 月 24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訂第二、三、七條 
105 年 3 月 29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2 月 19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2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3.5.25 九十二學年度期初所務會議通過 
99.06.29 第三次所務會議修訂第三條 

100.01.19 第五次所務會議修訂第二、七、八條 
103 年 6 月 24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訂第二、三、七條 

105 年 3 月 29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2 月 19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2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12 月 21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第五點 

一、 依據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要點」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

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執行要點（以下簡稱本執行要點）。旨為獎助本

系研究生認真求學與熱心服務。 

二、 研究生獎助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助學金）區分為獎學金、助學金二

種，研究生得兼領之。 

(一) 獎學金係獎勵性質，由本系以獎勵優秀原則審查發放，非勞務

報酬。

(二) 助學金區分研究獎助生學習津貼及勞僱型助學金二種。

1.研究獎助生學習津貼：指導教師及學生書面合意為學習範疇，

提交關係型態同意書(附表一)。

2.勞僱型助學金：須於完成校內聘僱程序始得進用，並應簽訂

勞動契約。

三、 本系支給研究獎助生學習津貼，其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 該學習活動與學生為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參與與自身研

究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教師之指導下，協

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及發

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且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 應有明確對應之研究課程、論文研究指導等，並由授課教師或

指導教授訂定其相關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

計及獎助方式。

(三) 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四) 學生係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研究活動支領津貼，非

屬勞務報酬。

(五) 學生參與學習活動，其權益保障或相關保險，應依大學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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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授予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研究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學習活動期間，除原有學生團體保險外，

應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度，由本系給予加保商業保險，

增加其保障範圍。 

四、 本獎助學金發給對象以本系碩士班一至二年級或博士班一至三年級

之在學一般研究生為原則，如有特殊情況得經系主任同意增減。 

休學生、在職生、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已有全職薪工作之研究生、公

費生及陸生不得領取本獎助學金。 

五、研究生獎助學金發給金額、期限與審查標準： 

本系每學年依學校分配之研究生獎助學金總額進行本系獎助學金之

分配與審查。 

(一) 獎學金 

1. 每學年申請一次，研究生於第一學期開學二週內填具申請書

(附表二)，由系務會議審查評定之，獎學金一次核發。 

2. 博士班每名每學年以一萬元為上限；碩士班每名每學年以六

千元為上限。 

3. 本獎學金以發給第一、二學年之研究生，且每班每年級一至

三名名額為原則，得視評定結果增減。 

4. 審查標準：新生第一學年以入學考試成績為準，第二學年以

後，以前一學年學業成績（不計教育學程、大學部學分）為

準。 

(二) 助學金 

1.每學期申請一次，研究生於每學期開學一週內填具申請書(附

表二)送交系辦公室審核，助學金按月印領。 

2. 領取勞僱型助學金者，核給以每小時不得低於勞動部公告之

基本工資時薪、不高於二百元計酬。 

六、本系研究生於領取助學金期間須依所屬身分別協助下列事項： 

（一）領取研究獎助生學習津貼者：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習

研究實務，以提昇研究能力及發展研究成果。 

（二）領取勞僱型助學金者：協助系辦公室相關之系務工作、電腦及

網站管理、學術刊物編輯事宜、其它臨時交辦事宜。 

七、 領取研究獎助生學習津貼之研究生經指導教師或授課教師考核學習

期間表現不佳，並有具體事實或違反校規受記過處分；領取勞僱型

助學金之研究生於受領期間未依本系排定時間與內容工作、有工作

不力違反勞動契約之情形或違反校規受記過處分，應限制申請或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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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本助學金，其缺額得由其他研究生遞補。申領上述兩種助學金之

研究生若於學期中放棄，其缺額亦得由其他研究生遞補。 

八、 本執行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執行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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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遴聘要點 
94 年 6 月 2 日第四次所務會議通過 

98 年 5 月 19 日第三次所務會議修訂 
100 年 1 月 19 日第五次所務會議修訂 

101 年 6 月 18 日第四次碩士班會議修訂 
102 年 1 月 15 日第四次碩士班會議修訂 

104 年 6 月 23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七點 
105 年 1 月 12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六點 
106 年 5 月 23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五點 
111 年 3 月 22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三點 

 

一、研究生碩一下起每學期開學第 4 週前須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若超

過期限則延至下一學期提交。 
二、指導教授需為本系所專任教師。指導教授非本系專任教師者，應搭配

本系教授一名協同指導，並需提系務會議通過。 
三、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有專門研究外，

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前款第三目之資格認定標準，由系主任認定之。 
四、論文計畫發表時，應由本校或校外教授三至五人擔任審查委員。除指

導教授外，其他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其資格應符合本系碩士學位

考試實施要點之規定，發表者並應負責邀請與接待事宜。 
五、本系研究生之碩士學位初稿由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評之。委員會

由本系推薦陳請校長遴聘委員三至五人組成，其中論文指導教授為

當然委員，校外委員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之三分之一。 
六、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無意繼續指導者，應提送「指導教授

更換申請表」簽核後送至系辦公室備查。 
七、每位教授每年指導研究生總數以五年內共八位為原則，若有大多數

同學之研究方向集中於同一位教授，則由系主任協調之。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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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學系研究生學位論文品質保證機制要點 
 

110年1月12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年6月15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部分條文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維護學術倫理、建

立本系研究生正確的學術價值觀及行為準則，且防範學位論文有違

反學術倫理之情事發生，特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研

究生學位論文品質保證機制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品質保證機制如下： 

（一） 本系研究生申請論文研究計畫口試時，須符合本系「研究生論

文研究計畫口試實施要點」申請資格之規定；105學年度起入

學之研究生另須修習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研究倫理核

心課程並取得通過證明。 

（二） 本系研究生論文研究計畫須經口試委員審查通過且認定符合

本系專業領域，並據以填繳本系「論文研究計畫發表與專業領

域相符性審查意見表」後，始得進行後續學位論文之撰寫。 

（三） 本系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時，須完成原創性論文比對系統檢

測，且檢測結果須低於百分之三十，並由指導教授審閱且填繳

本系「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相符性暨論文原創性之審查表」。 

（四） 本系研究生辦理畢業離校程序時，須繳交定稿論文之「原創性

論文比對系統檢測報告」電子檔，且檢核結果須低於百分之三

十，並檢附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符合學術倫理規範聲明書」

至系辦公室存查。 
（五）本系學位論文依「學位授予法」及「學位論文送存國家圖書館典

藏作業」之規定，以公開為原則： 

1. 紙本論文：如無涉及機密、專利或依法不得提供者等條件，不得提

出論文紙本延後公開、書目資料延後公開及不公開之申請。 
2. 電子論文：須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擇定電子學位論文公開時

間，採「校內、外即時公開」或「校內即時公開，校外一至五

年後公開」。 
（六）本系知悉或接獲檢舉本系博、碩士學位論文有抄襲或其他舞弊

情事時，依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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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進行審議。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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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學系研究生學位論文學術倫理守則 
 

110 年 01 月 12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維護本系研究生

學位論文品質，防範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發生，本於公平、公正及

客觀之原則，特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位授予辦法、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之規定，訂定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研究生學位論文學術倫理守則（以

下簡稱本守則）。 
二、 本系研究生撰寫論文前，務必至臺灣學術倫理中心修習學術倫理課

程，以提升研究倫理之素養與具備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所需的正確倫

理認知與態度。 
三、 本系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時，須嚴守學術倫理並不得發生以下行

為： 
（一）造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不實變更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

處。註明出處不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四）由他人代寫。 
（五）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開發行。 
（六）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七）以翻譯代替論著，並未適當註明。 
（八）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

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之情事，或送審人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

響論文之審查。 
（九）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 

四、 本系研究生所撰學位論文，如涉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依本校「研

究所碩士暨博士學位考試規則」與「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

理案件處理要點」之規定處理。 
五、 本守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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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專題發表會實施要點 
                              90 年 2 月 27 日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97 年 9 月 3 日第二次所務會議修訂 
99 年 10 月 25 日第三次所務會議修訂第三條 

100 年 1 月 19 日第五次所務會議修訂 
100 年 8 月 24 日第一次碩士班會議修訂第二條 

101 年 6 月 18 日第四次碩士班會議修訂 
103 年 6 月 24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0 月 21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第三點 
105 年 6 月 21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訂第三點 
105 年 9 月 13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第三點 
108 年 2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第三點 

109 年 1 月 7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第三點 
109 年 10 月 20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第三點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含華語文教學碩士班，

以下簡稱本班），為激勵研究生學術研究風氣並培養其學術研

究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班研究生於在學期間至少應擔任一次專題發表會發表人。  

專題發表會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以個人之研究成果參加國內相關學術研討會進行發表。  

（二）以個人之研究成果參加本校校內各所、系、中心舉辦之

正式學術研討會進行發表。  

（三）以個人之研究成果於國內外相關學術刊物進行發表。  

本班研究生如以前二項之方式進行專題發表，應檢齊論文及發

表會相關之資料送交本系辦公室備查。  

三、  本系碩士生於畢業離校前須參與本系主辦之學術演講（六小時採

計為一場）、學術研討會及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至少八場(含他人

之論文計畫發表及學位論文考試各一場)。若未克出席，每次須

以參與系內外語文教育相關之研討會二次折抵；若有正當理由，

經核准後，得以參與系內外語文教育相關之研討會一次折抵。 

另參與語言、文學與教育相關主題之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或學術

演講（六小時採計為一場）共四次，並於研習護照紀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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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習護照與檢核表應於申請學位論文口試前繳交本所檢核，

檢核通過後始得以申請學位論文口試。  

五、本系每學期定期舉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作為研究生專題發表

與學術討論之園地。學術討論會之日期、時間由本系辦公室統

一公告，排定時程表後實施。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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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學生實習要點 
103 年 4 月 29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 年 5 月 23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以下簡稱華碩班）為增進學生華語教學經

驗，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學生

實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生自碩一下至畢業前須實習六十小時。 
三、實習期間，學生之論文指導教授，為本系華碩班實習指導教授，負責

本系華碩班學生實習指導工作。 
四、實習期間的項目內容可包括： 

（一）由實習機構安排華語文教學實習。 
（二） 由實習機構安排進行華語文教材編撰實習；華語文教育行政內

相關事務，內容涵蓋課程設計及教學活動規劃與管理、招生推

廣、教學網站維護與管理等事務。 
其中華語文教學實習不得低於總實習時數的二分之一；若為一對一華

語文教學實習，不得超過總實習時數的三分之一。 
五、各實習機構應至少有一名單位主管或華語文教師擔任實習輔導教師，

負責實習實務指導與評量。學生實習結束後，由各實習機構開具證

明。 
六、實習機構應獲國內外教育（主管）機關認可。 
七、學生於實習前一個月應先行於本系登記實習單位並繳交實習機構同

意書，且為維護學生實習期間之安全，學生於校外實習前應繳交「校

外實習同意書」，實習期間若未參加本校學生保險，應自行投保意外

險，始得參加校外實習。 
八、本系為了解學生實習情形及實習機構之輔導成效，得以當面、電訪、

網路視訊等管道不定期進行實習訪視。 
九、學生自入學後，擔任國內外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各級學校（含大學附

設之華語文中心）之華語文教師，以母語非華語文者為教學對象，具

教學工作證明，且其教學時數達六十小時，經本系系務會議委員審

核通過者，可免實習。 
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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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計畫審查實施要點 
90 年 2 月 27 日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100 年 1 月 19 日第五次所務會議修訂第五、七點 
101 年 6 月 18 日第四次碩士班會議修訂第三點 

104 年 9 月 15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 月 10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四點 

110 年 01 月 12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06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標： 

（一）激勵學術研究風氣。 

（二）培養學生學術研究能力。 

（三）提昇學生碩士論文學術水準。 

（四）確保學生學位論文主題與內容符合本系教育目標與專業領域。 

二、申請資格：  

（一）修畢十六學分課程。 

（二）完成論文之一半(至少前三章，含論文綱要)。 

（三）修習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研究倫理核心課程並取得通過

證明。 

三、實施時間：應於口試當日二週前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四、申請程序：填具論文計畫發表申請表，並檢附修業成績單、論文研

究計畫、研究生學位論文學術倫理守則、臺灣學術倫理

教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各一份，經指導教授評定核可後

送系辦公室。 

五、實施方式： 

（一）每次碩士論文計畫審查以二小時為原則。 

（二）論文計畫有關資料一份須於發表當日二週前送系辦公室。 

（三）
  
論文計畫審查應由本校或校外教授三至五人擔任審查委員。 

除指導教授外，其他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至少應推薦二名審

查委員，發表者並應負責邀請與接待事宜。 

（四）論文計畫審查應有全體審查委員出席始得舉行，如有審查委員

因故不能出席，應另擇期辦理。 

（五）論文計畫審查時，得由審查委員互推一人擔任召集人（指導教

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六）論文計畫審查之記錄，由發表者委請同學負責，並於會後一週

內將記錄送至系辦公室備查。 



 

19 

 

（七）論文計畫審查之行政事務（含場地之申請、餐點之準備等事項），

由發表者負責相關事宜。 

（八）論文計畫審查時，請發表者自行準備發表資料，供與會人員參

閱。 

（九）論文計畫審查完畢後，由審查委員填寫論文研究計畫發表與專

業領域相符性審查意見表，通過後始可執行碩士論文研究；若

不通過時，得於次學期申請重考。 

六、 研究生之論文計畫經審查通過後，如因故變更研究題目，應重新辦

理論文計畫發表會。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0 

 

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碩士學位考試要點 
                                    90 年 2 月 27 日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0 年 1 月 19 日第 5 次碩士班會議修訂 
102 年 1 月 15 日第 4 次碩士班會議修訂 

103 年 6 月 24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9 月 15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五點 
106 年 5 月 23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八點 

109 年 1 月 7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 
109 年 6 月 23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一點 

110 年 01 月 12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部分條文 
111 年 3 月 22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八點 

 
一、 本要點依據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

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訂準則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究所碩士暨博士學位考

試規則訂定之。 
二、 本系碩士班包括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以下簡稱語碩班）、語文教育學系華語文

教學碩士班（以下簡稱華碩班）與語文教育學系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修教學碩

士學位班(以下簡稱夜碩班)，修業期限以二至四年為限。 
三、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於修業年限內完成應修課程，通過論文計畫審查、畢業門檻

規定並提交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教育碩士學位。 
四、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至少應修畢學分數如下： 

（一）語碩班：三十四學分。 
（二）華碩班：三十六學分。 
（三）夜碩班：三十學分。 

五、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需修畢十六學分，始得提請論文計畫，經審查通過者，始

得進行碩士論文研究。 
論文計畫實施要點另訂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六、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完成論文初稿，並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檢測結果低於

百分之三十，且通過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相符性審查後，始得依作

業程序於規定時間內提出學位考試之申請。其作業程序另訂之。 
七、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之碩士學位初稿由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評之。委員會由本

系推薦陳請校長遴聘委員三至五人組成。其中論文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校外

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之三分之一。 
八、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對碩士班研究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備下

列資格之一： 
（一） 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 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

員。 
（三） 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指導教授認定之。 

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與研究生有下列關係之一者，應予迴避： 
（一） 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 
（二） 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十、 碩士學位考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為維護學術倫理、建立正確的學術價值觀及行為準則，且防範學位論文

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發生，應遵循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學術倫理品質保

證機制要點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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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於學位考試申請前，由指導教授審查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相符性及論

文原創性比對結果，並經審查通過後，始可提出申請。學位論文有專業

領域不符或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指導教授應負相應責任，提送系務會

議審議，視情節輕重，限制其論文指導人數。 
（三）考試方式以口試行之。 
（四）考試委員應全體出席委員會，並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否則不得舉行考

試。已考試者，其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五）學位考試由全體委員推選校外委員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

委員會召集人。 
（六）碩士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

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碩士學位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

員評定為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 
（七）學位考試必須評定成績，不得以「預備會」或「審查會」名義，而不予

評定成績。其未評定成績者，以考試不及格論。 
（八）碩士學位考試經評定為不及格者，在修業年限內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申

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且重考時修業年限必須尚未屆滿。重考成績

仍不及格者，勒令退學。 
十一、 論文通過考試者，由考試委員明示論文修改方向及要點，做為研究生修改論

文之依據，研究生修改論文後應提交論文審查。論文審查不另評分，論文審

查通過者，由出席學位考試之委員簽署「學位考試審定書」，完成論文審定。 
十二、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申請

核定考試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亦未舉

行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若屆最高修業年限者，不予延期，未能如期完成

學位考試者，勒令退學。 
十三、 學位論文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經碩士學位考試

委員會審查確實者以不及格論，並不得重考。 
十四、 本系對於已授與之學位，如發現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依本

校博、碩士學位論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理要點辦理。 
十五、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究所碩士暨博士學位考試規

則辦理。 
十六、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送教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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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考試作業程序 
112 年 11 月 14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五點通過 

113 年 06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作業程序依據本系碩士學位考試要點第六點之規定訂定。 

二、本系研究生申請碩士學位論文考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每一學年第一學期至遲應於 12 月 31 日前、第二學期應於 6
月 30 日前提出申請。逾期者，延至次一學期辦理。 

（二）至校務行政系統線上申請後，印出論文考試申請表暨推薦

書，並檢齊下列文件： 
1、畢業學分審查表及修業成績單 
2、專題發表檢核表與學習護照 
3、研究倫理網路研習課程及格證明 
4、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證明與外語證明 
5、實習證明 
6、論文初稿乙份及「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檢測結果 
7、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相符性暨論文原創性之審查表 

三、本系碩士學位論文考試辦理時間，每學年第一學期至 1 月 10 日

止；第二學期至 7 月 20 日止。如研究生不克於本作業程序第四點

所規定之時限內完成學位授與之相關手續，結果由研究生自行負

責。 

四、研究生擬於第一學期取得學位者，除需於上述規定時間內完成論文

口試外，並需於 1 月 31 日前，將修正完成之論文及相關資料（參

見離校手續注意事項）繳交系辦公室及教務處。擬於第二學期取得

學位者，則需於 7 月 31 日前完成上述手續。如有逾期，由研究生

自行負責，並於次一學期授予學位。 

五、研究生至遲應於論文口試當日二週前將申請書送至本系辦公室。研

究生應於提出論文口試申請後自行將正式論文初稿連同聘書(由系

辦公室製作) 寄發口試委員，發表者並應負責邀請與接待事宜。 

六、發表者應自行準備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1 份)、碩士論文評分單(表
11；每位委員 1 份)與考試委員會審定書(1 份)。 

七、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

應於申請核定考試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

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八、碩士學位論文考試評分標準：為控制本系研究生論文品質，本系研

究生論文口試審查分數之評分共識為 80-88 每 2 分一級；89-92 分

每 1 分一級，最高分 92 分請述明理由。 

https://ecsa.ntcu.edu.tw/
https://ecsa.ntcu.edu.tw/


 

23 

 

九、碩士學位論文考試程序如下： 
（一）推選召集人（指導教授不得為召集人）。 
（二）召集人宣佈口試開始。 
（三）決定是否同意所提論文接受口試（非口試委員應迴避）。 
（四）論文研究生及旁聽人士入席。 
（五）召集人致詞。 
（六）研究生論文摘要報告（約 15-20 分鐘） 
（七）論文口試：由口試委員分別口試，研究生即席答覆。 
（八）論文口試評分（非口試委員應迴避）。 
（九）論文研究生入席。 
（十）召集人總結並宣佈口試結果。 

十、論文考試委員之遴聘及相關規定依本系學位考試要點辦理。 

十一、本作業程序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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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撰寫及印製須知 
 

一、論文引用參考文獻採用 APA 或中文論文所規定之引註格式。 

二、論文口試通過後，應依據論文考試委員之建議進行修正。修正完成並經

指導教授審查通過後始得付印。 

三、論文規格：裝訂後之長×寬為 29.7cm×21cm（A4 規格）。 

四、內容格式： 

（一）論文封面為粉紫色雲彩紙。顏色及印製格式請參考本系提供之提

供之範例式樣。。 

（二）依論文封面內頁、學校圖書館授權書、考試委員會審定書、謝

辭、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內容目次、表目次、圖目次、本文、

參考書目、附錄、未抄襲切結書之順序排列。 

（三）中、英文摘要：請以中、英文扼要各繕寫 500 字左右，並在摘要

之後，格行列出 3 至 6 個關鍵詞（Keywords）。 

（四）頁碼編寫：摘要及目次部份以羅馬字 I、II、III...依序標在每頁下

中央約 1 公分處；論文本文及附錄部份以阿拉伯數字依序標在每

頁下中央約 1 公分處。 

五、打字編印注意事項： 

（一）封面及書背之製作： 

1、封面格式包括以下各項： 
            （1）系所：本校校名加上系名，例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

教育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2）指導教授：書寫「×××博士」或「×××教授」。 
            （3）題名：論文名稱全名。標題若為二行以上，其標題格式應

成倒三角形。 
            （4）研究生：書寫「研究生：×××撰」。 
            （5）日期：書寫「中華民國××年××月」。 
            以上字體皆用標楷體、置中、除了題名用 26 點字，其餘皆用

18 
            點字。用 A4 大小，上下左右分別以距離頁緣 3 公分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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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書背格式： 
      內容項目與封面同，字皆用標楷體，字體大小可依論文厚度調

整，惟距離下緣 3 公分處必須留 2 公分空位。 

（二）語文教育類論文內容文字一律以橫行（採 1.5 或 2 倍行距）繕打。

國學中文類以直行繕打。 

（三）文字字體以細明體、標楷體、中楷體、或仿宋體為原則，點數大

小為 12 或 13 點，並採用標準字元間距，如有必要，可加寬間距

0.2－0.5 點。章節標題文字可視需要採用不同字體或加大。 

（四）版面格式：裝訂裁割後之規格應符合第三點之規定。內文之上、

下、左、右應適當留白。每頁內文距離上邊界約 3 公分，距離下

邊界約 3.5 公分，距離左、右側邊界各約為 2－2.5 公分。 

（五）印製：以雙面印製為原則，並力求清晰美觀。 

（六）裝訂：於左側膠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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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XXX 博士(教授) 
 
 
 
 

 
(論文名稱) 

 
 
 
 
 
 
 
 
 
 
 

研究生：XXX 撰 
 

 
中華民國 XX 年 XX 月（月份為印製月份） 

 
 

 





華碩班相關流程圖表 

1. 語文教育學系論文計畫發表流程………………1 

2. 語文教育學系學位論文口試流程………………2 

3. 語文教育學系研究生離校流程…………………3 



語文教育學系華碩班論文計畫發表流程圖 

 

 

 

 

研究生 

系辦 

發表教室 

提出申請(計畫當日二週前提出) 

檢附文件： 

1. 論文計畫審查申請表

2. 研究倫理課程及格證明（105 學年

度後入學） 

3. 歷年成績單(至少修畢 16 學分)

4. 論文計畫紙本(前三章)，請比照學

位論文格式印製(含封面、膠裝)。 

系辦 

領取聘函(約提出申請後 3個工作天) 

研究生將聘函連同論文計畫紙本寄予

審查委員。 

計畫當日 

1.申請資料需完備，須於二週前送至

系辦。

2.計畫發表教室由系辦安排。

1. 繳回「論文計畫發表會教授審查

意見表」。

2. 一週內繳交計畫發表會會議紀錄

(格式不限)。

請依所屬班制，至系網下載適用表單。 

113.6 月版 

1. 向系辦領取海報、委員桌牌，借用

發表所需器材。

2. 自備本系研究生「論文研究計畫

發表與專業領域相符性審查意見

表」(一式 3 份，視委員人數而定)

發表結束(通過) 

修習相關流程圖表P.1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ad5c3350020742a24b8405589707640c.docx&title=%E8%AB%96%E6%96%87%E8%A8%88%E7%95%AB%E5%AF%A9%E6%9F%A5%E7%94%B3%E8%AB%8B%E8%A1%A8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ad5c3350020742a24b8405589707640c.docx&title=%E8%AB%96%E6%96%87%E8%A8%88%E7%95%AB%E5%AF%A9%E6%9F%A5%E7%94%B3%E8%AB%8B%E8%A1%A8
https://ethics.moe.edu.tw/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951d4b94d90dd3e59f102e24f6524553.pdf&title=%E8%AB%96%E6%96%87%E6%92%B0%E5%AF%AB%E5%8F%8A%E5%8D%B0%E8%A3%BD%E9%A0%88%E7%9F%A5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951d4b94d90dd3e59f102e24f6524553.pdf&title=%E8%AB%96%E6%96%87%E6%92%B0%E5%AF%AB%E5%8F%8A%E5%8D%B0%E8%A3%BD%E9%A0%88%E7%9F%A5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b3941a3804e2ca5b6c2ae9ba57255f3d.docx&title=%E8%AB%96%E6%96%87%E8%A8%88%E7%95%AB%E7%99%BC%E8%A1%A8%E6%9C%83%E6%95%99%E6%8E%88%E5%AF%A9%E6%9F%A5%E6%84%8F%E8%A6%8B%E8%A1%A8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b3941a3804e2ca5b6c2ae9ba57255f3d.docx&title=%E8%AB%96%E6%96%87%E8%A8%88%E7%95%AB%E7%99%BC%E8%A1%A8%E6%9C%83%E6%95%99%E6%8E%88%E5%AF%A9%E6%9F%A5%E6%84%8F%E8%A6%8B%E8%A1%A8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b3941a3804e2ca5b6c2ae9ba57255f3d.docx&title=%E8%AB%96%E6%96%87%E8%A8%88%E7%95%AB%E7%99%BC%E8%A1%A8%E6%9C%83%E6%95%99%E6%8E%88%E5%AF%A9%E6%9F%A5%E6%84%8F%E8%A6%8B%E8%A1%A8


語文教育學系華碩班學位論文口試流程圖 

 

 

檢附文件： 

1. 論文考試申請表暨推薦書(線上

申請後印出)。（務必完成論文原

創性比對後，才於系統送出申請） 

2. 畢業學分審查表、歷年成績單、

選課清單(當學期仍修課者)。

3. 論文初稿，請依學位論文格式印

製。

4. 論文初稿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

統」（由系統協助比對），檢測結

果須低於 30%，且經指導教授審

閱且填繳「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

相符性暨論文原創性之審查表」。 

5. 專題發表檢核表、學習護照、其

他畢業門檻通過證明。

6. 研究倫理課程及格證明(105學年

度後入學者)。

研究生 

系辦 

口試教室 

提出申請(口試當日二週前提出) 

系辦 

口試當日 

1. 向系辦領取海報、委員桌牌、領

據，借用發表所需器材。

2. 自備本系研究生「評分表」、(份

數視委員人數而定)、「審定書」1

份（審定書日期暫不填寫，應為

定稿日）、「成績報告單」1份。

1.申請資料需完備，須於二週前送至

系辦。

2.口試教室由系辦安排。

1. 繳回「評分表」、「審定書」、「成

績報告單」、領據。

2. 一週內繳交論文口試會議紀錄

(格式不限)。

113.6 月版 

口試結束(通過) 

領取聘函 

1.申請案需經本系、教務處註冊組、

課務組與人文學院均審核通過後，

本系才得以製作聘函並通知領取。

2. 研究生將聘函連同論文紙本寄予口

試委員。

1. 請確認使用表單是否為最新版本。

2. 請依所屬班制，至教務處或系網下載

適用表單。

申請期限： 

第一學期：12/31 前；第二學期：6/30 前 

口試期限： 

第一學期：1/20 前；第二學期：7/20 前 

修習相關流程圖表P.2

https://ecsa.ntcu.edu.tw/
https://oaars.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f92aac7a822b2c09adae0487480679ce.pdf&title=碩、博士畢業生畢業學分審查表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951d4b94d90dd3e59f102e24f6524553.pdf&title=論文撰寫及印製須知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728bb937b2fce1216b17125c1e534512.doc&title=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相符性暨論文原創性之審查表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728bb937b2fce1216b17125c1e534512.doc&title=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相符性暨論文原創性之審查表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6ee199ad6b6e2c0aa21c4c747d32a9b5.docx&title=研究生專題發表檢核表
https://ethics.moe.edu.tw/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2cc865bf1aa6cfbae336b8ea61c6bc72.docx&title=碩士論文評分單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701d9569584476789a186e3f71f7a8f2.doc&title=語碩審定書
https://oaars.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0a2239af4cd0fb2100e6e516c16b3d84.doc&title=研究所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


114年 7 月版 

語文教育學系研究生離校流程圖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國圖) 

1. 口考結束後，系辦會申請帳密，國圖

會將帳密寄至信箱。

2. 上傳基本資料、中英文摘要、目錄、

授權書、電子全文(須加浮水印)等。

3. 審核通過與否，系統會寄信通知。

紙本論文

印製 

內容依序：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審定書、謝

誌、摘要、目次、本文、參考文

獻、附錄（紙本論文無須加浮水

印） 

精裝本排版裝訂規範 

平裝本排版裝訂規範 

研究生 

論文電子

檔上傳 

辦理離校程序所需資料： 

1. 離校手續程序單(請確認使用

表單是否為最新版本)。

2. 繳交「研究生學位論文符合學

術倫理規範聲明書」(自行列

印)。 

3. 論文定稿經「論文原創性比對

系統」檢測結果低於 30%，（由

系辦協助比對）且經指導教授

審閱，並將比對結果電子檔送

交系辦。

4. 碩士生繳交論文平裝 2本，博

士生繳交論文精裝 2本、平裝 2

本至系辦。另需繳交精裝 1本

至圖書館、平裝 1本至教務處。

5. 其他依離校手續程序單規定須

繳回之物品、資料。

論文以公開為原則 

系辦 

辦理離校手續：（遇例假日順延） 

第一學期期限 ：請參閱學校行事曆

第二學期期限：請參閱學校行事曆

經指導教授確認定稿後，至

系辦領取審定書、確認成績

報告單之中英文論文題目。 

相關辦法請參閱校圖學位論文繳交
須知：

  電子檔(加上浮水印)需完成
上傳國圖全國博碩士論文加值系
統並通過國圖及校圖審核。

語教系碩士論文撰寫及印製須知請參閱語教系論文撰寫及印製須知

修習相關流程圖表P.3

http://cloud.ncl.edu.tw/theme/theme01_tmpl/index_login.php?error_userid=
https://lib.ntcu.edu.tw/front/_Reader_service/_Dissertation_s/pages.php?ID=c560eedf57ef3ccab76630778dc356c095677749fb713778da155d4f9192df88
https://oaars.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10b4ded1eacca98e06f7cbefbafc8376.pdf&title=%E7%A0%94%E7%A9%B6%E7%94%9F%E7%95%A2%E6%A5%AD%E9%9B%A2%E6%A0%A1%E6%89%8B%E7%BA%8C%E7%A8%8B%E5%BA%8F%E5%96%AE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f4899dde702fa4e44c52be2631ee5f14.doc&title=%E7%A0%94%E7%A9%B6%E7%94%9F%E5%AD%B8%E4%BD%8D%E8%AB%96%E6%96%87%E7%AC%A6%E5%90%88%E5%AD%B8%E8%A1%93%E5%80%AB%E7%90%86%E8%A6%8F%E7%AF%84%E8%81%B2%E6%98%8E%E6%9B%B8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f4899dde702fa4e44c52be2631ee5f14.doc&title=%E7%A0%94%E7%A9%B6%E7%94%9F%E5%AD%B8%E4%BD%8D%E8%AB%96%E6%96%87%E7%AC%A6%E5%90%88%E5%AD%B8%E8%A1%93%E5%80%AB%E7%90%86%E8%A6%8F%E7%AF%84%E8%81%B2%E6%98%8E%E6%9B%B8
https://lle.ntcu.edu.tw/download.php?dir=archive&filename=a6a7acd51e20d0fc087a1e3840a9d057.pdf&title=%E8%AA%9E%E6%96%87%E6%95%99%E8%82%B2%E5%AD%B8%E7%B3%BB%E7%A2%A9%E5%A3%AB%E8%AB%96%E6%96%87%E6%92%B0%E5%AF%AB%E5%8F%8A%E5%8D%B0%E8%A3%BD%E9%A0%88%E7%9F%A5
https://oaa.ntcu.edu.tw/front/oaa/Calendar/archive.php?ID=7f9dbb2ffd5caef18ae956b048d1fb89fde72a9338ca5c84492aac6d5f777c58
https://oaa.ntcu.edu.tw/front/oaa/Calendar/archive.php?ID=7f9dbb2ffd5caef18ae956b048d1fb89fde72a9338ca5c84492aac6d5f777c58
https://lib.ntcu.edu.tw/front/_Reader_service/_Dissertation_s/pages.php?ID=c560eedf57ef3ccab76630778dc356c095677749fb713778da155d4f9192df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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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書

  申請項目：□ 助學金  □ 獎學金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號 

就讀年級 □ 博士班  □ 碩士班    年級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 同戶籍地址

現住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E-mail

帳號 

（臺銀或郵局） 

(申請獎學金) 

附繳證件 

□ 新生入學考試成績單（博、碩一新生）

□ 上一學年成績單(博、碩二以上學生)

(申請助學金) 

□星期一上午 □星期一下午

□星期二上午 □星期二下午 □星期二晚上

□星期三上午 □星期三下午 □星期三晚上

□星期四上午 □星期四下午

□星期五上午 □星期五下午

備註： 

相關申請表單P.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華語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補修學科科目表 

班    級： 

學生姓名： 

學    號： 

科目名稱 開課學期 學分數 任課教師 

指導教授：   （請簽名） 

系 主 任：   （請簽名） 

註：修完全部課程後應於申請學位口試前填具本表一份交至系辦存查。 

相關申請表單P.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華語文教學碩士班

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  年級研究生   

(學號     )擬撰寫論文「

 」，本人同意指導之。 

  此    致 

系主任 

指導教授 （簽章）

年 月 日

附註：

1.指導教授非本系專任教師者，應搭配本系教授一名協同指導。

2.指導教授超過二人以上者，須提系務會議通過。

3.碩一下起每學期開學第 4 週前繳交至系辦公室。

4.每位教授每年指導研究生總數以五年內八位為原則。

5.選任指導教授後，請於次學期選修該名教授所開設「獨立研究」課程。

相關申請表單P.3



校 外 實 習 同 意 書 

   本人姓名              就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

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     年級、學號              ，參加

『 華 語 教 學 校 外 實 習 活 動 』 ， 前 往    

機構，將謹遵下列規定事項： 

一、本人已知悉移地實習活動相關辦法與注意事項及所前往實

習機構之合作條件。 

二、本人一經錄取，不可無故棄權，並同意遵守學校及實習機

構有關實習前相關手續辦理、請假以及生活常規等相關規

定辦理。 

三、本人已自行處理好各項保險並告知家人華語教學校外實習

相關事宜。 

特請查照 

此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學生：    （簽章） 

住址： 

電話： 

系上核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相關申請表單P.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碩士論文計畫審查申請表 

碩士班   年級研究生            論文計畫已按規定於二週前送

達系辦公室，並徵得指導教授同意論文計畫發表會之時間，請惠予安排發表會

事宜為荷。 

  論  文 

  題  目 

  發  表 

  時  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發表地點 本校    教室 

審查委員 

建議名單 

委員 姓名 職級 服務單位 

一 

二 

三 

四 

五 

指導教授 

（如同意，請惠予簽名）

謹陳 

系主任 

申請學生： 

學    號：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相關申請表單P.5



110 年 1 月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華碩班 

論文研究計畫發表與專業領域相符性審查意見表 

學生姓名 學號 

論文題目 

審查時間   年    月   日 

審查意見 

專業領域 

認定審查 

論文題目與內容符合本系教育目標與專業領域 

論文題目與內容不符本系教育目標與專業領域 

本系成立宗旨： 

一、建立語文教育之專業內涵。 

二、瞭解國內外語文教育研究之現況。 

三、掌握國內外語文教育發展之趨勢。 

四、分析語文教育之問題並提供建議。 

五、培育語文教育之專業師資。 

本系教育目標： 

一、淬礪學生學思並重之語文專業 

二、厚植學生博古通今之文化素養 

三、陶鑄學生融會創新之應用能力

審查結果 

□通過，可依原計畫進行研究。

□通過，但需參納計畫評審意見，始可進行研究。

□本論文研究計畫需大幅修改後，另提計畫發表會。

審 查 教 授（請 簽 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相關申請表單P.6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研究生專題發表檢核表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資格查核 

（一）專題論文發表(請具論文名稱、期刊、卷次、年月)並檢附證明

（二）本系主辦之學術演講、學術研討會及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應參與

次；共參與    次；補足相關研討會（請另列清單）    次

□通過 □不通過

（三）六次全國性學術研討會（請另列清單） □通過 □不通過

檢核人：

研討會名稱 活動日期 
研討會屬性 

(國際性或全國性) 

參與身分 

(發表者、評論者或

參與者) 

相關申請表單P.7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暑期碩士在職專班 

畢業生畢業學分審查表 
系、所（ 
學位學程） 姓名

英文
姓名

應與護照相同，並請至本校校
務行政系統維護。 

學號 手機
累計修業學期數(不含休學期間) 

共計_______________學期 

課別
研究所畢業學分 畢業門檻所需學分 不計入畢業

學分之科目
及學分（E） 

總學分數

(F=A+B+C+D) 必修學分數(A) 選修學分數(B) 必修學分數(C) 選修學分數(D) 
依課程架構表應

修學分數 
已修畢學分數

本學期正在修習
學分數 

本學期正在修習科目及學分如下： 
科目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分數 

(由註冊
組填寫) 

畢業(含畢
業門檻)所
需學分 

所修學
分屬性

科目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分數 
(由註冊
組填寫)

畢業(含畢
業門檻)所
需學分

所修學
分屬性

必修

選修

是

否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必修

選修

是

否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必修

選修

是

否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必修

選修

是

否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必修

選修

是

否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必修

選修

是

否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資格考試（請勾選一項） 已通過資格考試 本學期將參加資格考試 本所碩士班並無資格考試

學位考試日期 年 月 日

自審結果：□符合畢業規定（含本學期所修必修 學分及選修 學分）。 

□本人擬延畢（預計    年    月畢業），原因：□尚有教育學程學分         □畢業門檻(條件)未通過
備註：學生向系所提出確認論文定稿後，由系所核章並將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送達教務處，且該學期修習各科目成績均已

完成登分後，始製作畢業證書（5 個工作天）；學生完成離校手續後始得領取畢業證書。 

學生簽名： 年 月 日

學系審核

經審核學生所填基本資料、歷年修畢學分表及本學期修習科目(學分)資料無誤。(上表如有修正處，
請學系核章確認)

納入本學期所修專門 學分（已於「畢業所需學分」欄勾選）後，所修專門學分符合畢業規定。 
已完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研究倫理核心課程線上學習平台」之學術倫理教育研
習課程且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取得證明。（105 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是否符合學系畢業門檻（條件）規定：□是 □否：

本畢審表是否有課程採認(依本校「課程學分採認規定」辦理)：□ 有課程採認 □無課程採認，免會課務組 
系、所（學位
學程）審核人

簽章 年 月 日

系、所（學位
學程）主管簽

章 年 月 日

備註

一、依本校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第二條規定，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時，應修畢各該系、所、學位學
程規定之應修科目及學分（含當學期）。

二、研究生辦理離校期限：(一)第一學期：行事曆註冊日起至次學期註冊日。(二)第二學期：行事曆註冊日起
至 8 月 31 日。(三)碩士在職進修暑期班：行事曆註冊日起至 1 月 31 日。逾期未辦理完成離校手續者，次
學期仍應註冊。惟已達修業年限者，應予退學。

三、依本校學則第六十五條「研究生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惟若已修畢規定
科目與學分，於參加學位考試之學期未修習論文以外之科目學分者，得以其通過學位考試並辦理離校手
續完成之月份授予學位證書」。

四、本表應併同「學位考試申請表」繳交後，由註冊組抽存續辦畢業相關作業。

教務處

審核

課程採認：□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原因：

課務組承辦人核章： 課務組組長核章：

本學期所修科目且屬畢業所需學分者均已及格  不及格 學分

註冊組承辦人核章：             註冊組組長核章：
製表日期：113.10 

相關申請表單P.8



110 年 1 月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相符性暨論文原創性之審查表

學生姓名
班  別

□語博班

□語碩班

□華碩班

□夜碩班學  號

學位考試時間 年 月 日

論文題目

專業領域 

認定審查 

□學位論文題目與內容符合本系教育目標與專業領域

□學位論文題目與內容不符本系教育目標與專業領域

論文原創性 

審查 

□比對結果符合本系論文相似度須低於 30%之規定

□比對結果不符本系論文相似度須低於 30%之規定

審查結果

□通過，可申請學位考試

□不通過，本論文需大幅修改後，另重新提出申請

指導教授：＿＿＿＿＿＿＿＿＿＿＿＿(請簽名) 

審查日期：＿＿年＿＿月＿＿日

備註：

一、 請檢附「學位論文全文」與「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供指導教授審查；經審

查通過後，始可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二、 「專業領域認定審查」與「論文原創性審查」均勾選符合者，「審查結果」才為

「通過」。

相關申請表單P.9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 

碩士論文評分單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審查項目    記  分    標  準    得  分   合 計 

評  1、文字方面： 修辭洗練 

一、文字組織     （10％）  敘述明確 

  （20％）  2、組織方面： 體系完整 

分     （10％）  組織嚴密 

二、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妥善    （10％） 

    及步驟  2、研究步驟適當    （10％） 

標   （30％）  3、參考資料豐富確當（10％） 

三、內容及觀點  1、內容充實 （15％） 

  （30％）  2、觀點正確 （15％） 

準 四、創見及貢獻  1、見解獨到 （10％） 

  （20％）  2、有益於教育理論之建立及 

    教育問題之解決 （10％） 

 總 

分

( 請用國字書寫) 

審查教授簽名： 

相關申請表單P.1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究所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

博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暑期碩士在職專班 

   學年度 第      學期 
學   號 學生姓名 

(系、所、學程) 

博(碩)士班        年級 

中文 

英文 
應與護照相同，並請至本校校務

行政系統維護。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論文題目必須與付印論文及審定書名稱一致，若本成績報告單、付印論文、審定書三者論文題目未一致，應

聯繫「指導教授」確定論文名稱後，再行確定後續處理方式。

考試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考試地點 

考試成績 

總 平 均 
分

考試委員 

意  見 
及格或不及格： 
(請填寫) 

申請論文 

延後公開 

(無則免填) 

請勾選延後公開原因（□涉及機密、□專利事項、□依法不得提供），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供委員審核。 

審核結果(由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代表勾選)：□通過   □不通過 

考試委員簽名 
註：指導教授若為考試委員者，本欄仍應簽名。 

論文指導教授 

(請  簽  名) 

□該生之學位論文已完成修正定稿 年   月   日 

       

系所承辦人 

(請核章) 

本件已繳交定稿且內附學位考試審定

書之論文 

年   月   日 

系所主管 

(請核章) 年   月   日 

備  註 

1.論文考試辦理完成後，應於考試當日將本成績報告單送交系所承辦人保存。
2.依本校研究所碩士暨博士學位考試規則規定：「學位考試含論文考試及論文審查」、「完成論文審
定者，論文考試成績即為學位考試成績」、「各院、系、所、學位學程應俟研究生繳交已定稿且內
附學位考試審定書之論文後，將各該生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及『學位考試審定書』影本一併送教
務處登錄」，請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核各資料皆符合規定後核章，並送教務處辦理後續
成績登錄作業。

3.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送達教務處，且該學期修習各科目成績均已完成登分後，始製作畢業證書
（5 個工作天）；學生完成離校手續後始得領取畢業證書。 

4.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碩士論
文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評定為不及格者，博士論文考試有三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評定為
不及格者，皆以不及格論。

5.論文最後定稿之繳交期限，第一學期：行事曆註冊日起至次學期註冊日。第二學期：行事曆註冊
日起至 8 月 31 日。碩士在職進修暑期班：行事曆註冊日起至 1 月 31 日。逾期者，依本校研究所
碩士暨博士學位考試規則各相關規定辦理。

註冊組 
登錄時間 

(本欄由註冊組登錄) 
學年度         學期    年     月      日  

※英文姓名（應與護照相同）請至本校校務行政系統維護，以利製作英文畢業證書。   114 學年度修訂 

（網址：http://www.ntcu.edu.tw/www/cp/）

註：若為 2人(含)以上共同指導，每位指導教授皆須簽名。 

相關申請表單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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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碩士學位考試審定書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論文題目：

研 究 生：

本論文業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議，符合碩士論文標準，特此證明。 

學位考試委員會

召集人： 

委  員： 

指導教授：

系（所、學位學程）主任：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相關申請表單P.1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研究生學位論文符合學術倫理規範聲明書 

本人                    瞭解並保證所撰論文完全遵守著作權法及

學術倫理，系上已善盡告知、審查、監督之義務。論文如有涉及造假、變

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一切有違著作權及學術倫理之舞弊情事，

經查屬實，本人除願意負起法律責任，並無條件同意由教育部及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註銷本人之學位，絕無異議。

論文題目：

研究生本人已閱讀底下說明：

□ 學位論文定稿後，再次比對論文原創性，並於離校時繳交「原創性論文比對系統檢

測報告」電子檔至系辦公室。

□ 依據本校「研究所碩士暨博士學位考試規則」第十一規定如下:
本校對已授予之碩士及博士學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已頒給之

學位證書，其有違反其他法令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一、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情事。

二、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以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

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

依前項規定撤銷學位後，應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及註銷事項，通知其

他專科學校、大學及相關機關。

第一項第二款之認定，依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辦理。 

聲明人：_________________(簽章)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相關申請表單P.13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研究生辦理畢業離校手續程序單 

日期： 年 月 日 

院、系所 
(學位學程) 學號 姓名 

身分別 
□公費生  □自費生  □僑生 □外籍生

□陸生 □香港生  □澳門生
學校住宿 □是 □否

離校後 
通訊地址 

□□□ 電話 

手機 

系所單位 

指 導 教 授 

□已審閱學生之論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檢測結果。
□該生之學位論文已完成修正定稿。

 註：若為2人(含)以上共同指導，每位指導教授姓名皆須簽名。 

系所辦公室 
1.歸還各項借用物品及其他。
2.至校務行政系統更新通訊資料。
3.收存論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檢測結果。

系 主 任  

圖書館 
1.繳交精裝本畢業論文一冊及論文電子檔上傳。
2.本校書籍之歸還及逾期罰款之繳清。
3.館際合作書籍之歸還及費用之繳清。

單位 

核章 

學生事務處 

1.結束或移交所分發之公物。      2.歸還借用之物品或圖書資料。 

3.歸還學位服（日期再行通知）。      4.其他(公費生及住宿費事宜)。 

單 

位 

核 

章 

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指導組 衛生保健組 體育室 

教務處 

註冊組 
1.繳交學生證註記（領取畢業證書時）。

2.平裝本畢業論文一本（送交國家圖書館之用）。

單位 

核章 

備註： 
一、院、系（所、學位學程）將成績報告單，送教務處註冊組辦理學位成績登錄並告知學生離校月份後，始製

作學位證書。 
二、論文最後定稿繳交期限及離校期限，第1學期為次學期註冊日，第2學期為8月31日，在職進修暑期班為1月

31日。逾期而未達修業最高年限者，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於該學期繳交論文最後期限前繳交，屬該學期畢業
。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該學位考試以不及格論，並依規定退學。 

三、研究生學位證書授予日期(不含暑期班)，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惟若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分
，於參加學位考試之學期未修習論文以外之科目學分者，得以其通過學位考試並辦理離校手續完成之月份授
予學位證書。 

三、程序單上如有未蓋章者（如:借書尚未歸還、尚未清宿等）請先洽該單位確認及用印。 
四、畢業生請攜離校手續程序單，並完成離校手續後始得至教務處註冊組領取學位證書。 
五、學位證書因屬重要文件，請同學親自領取；倘因故委託他人代領，請撰寫委託書(請逕至教務處註冊組網頁-表

單下載區，下載使用)，並由被委託人攜帶學生證、離校程序單、委託人及被委託人之身分證件，向註冊組
申領。 

六、如需通訊辦理，請依本校「學位證書郵寄申請須知」辦理。（網址：
https://oaars.ntcu.edu.tw/front/rules/10/archive.php?ID=890ba1dee7d5301f5eae45aa734773e5&no=10   

113.09 修正相關申請表單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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